
產品特色
‧按日計息 隨借隨還 資金調度最靈活
‧0開辦費 手續簡便 理財最彈性
‧10種定存幣別選擇 滿足您的多元需求

定存幣別選擇

美    金           人民幣           澳   幣           歐   元           港   幣

日    圓           英   鎊           紐   幣           新   幣           加   幣

註1：當日額度上限依設質定存金額乘以前一日結帳匯率，再乘以80%計算，若有超額動用部份另計收超額利息。
註2：質押額度之超額利率年利率，按本行所定之質押年利率加計3.2%計算之。

借款幣別 額度上限 利率定存幣別

質押額度與利率

新臺幣外幣
設質定存金額之

80%
依新臺幣定存牌告6個月期年利率加碼1%

讓您更靈活運用每一筆資金
滙豐以外匯定存為擔保品之新臺幣授信

跨幣別轉換
靈活調度隨心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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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申請資格：本行「卓越理財」、「運籌理財One能戶」客戶(含數位帳戶，不適用於法人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客戶)。
2.質押申請：

(1)符合申請資格之客戶(下稱「申請人」)得就其存於本行之定期存款(下稱「定存」)設定質權予本行，於該等定存之本金及利息範
圍內設定最高限額質權，以供申請人作為現在或未來借款融資之擔保。申請人設質明細以本行每月對帳單之記載為準。

(2)申請人欲申請質押額度前，應先將定存設定質權予本行，並完成質押申請手續，經本行核准後方可經由申請人就定存質押而設
立一個或多個活期存款帳戶(下稱「質押帳戶」)或本行核可之方式使用質押額度。

(3)申請人得於各定存期間，動支使用所有質押額度。設定質權之定存到期時，除任一方以書面通知他方終止本項服務，申請人同
意本行得將該到期本息續存，其期間與原定存相同，並以續存日本行牌告同期利率計算該續存定存利息。 

3.質押利率與額度：
(1)以外匯定存為擔保品之新臺幣授信額度與利率

  

(2)本行得隨時通知或於本行網站公告可接受質押之定存幣別、額度或利率等相關規定。

4.利息計算及收取：新臺幣定存質押帳戶之利息，依一年365天為計息基礎，並以實際質押日數計算，每月最後一個工作天由本行結算

一次。如前述質押利息之計算基礎改變，本行將隨時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於本行網站公告之。申請人同意授權本行得自申請人質押

帳戶中逕行扣除質押利息，若該帳戶中之存款餘額不足時，則應視為動支質押額度，並以對帳單方式通知申請人。若申請人動支之借

款超過相關之質押額度，本行並有權就超額部份，另計收超額利息。質押額度之超額利率年利率，按本行所定之質押年利率加計3.2%

計算之。 

5.本行就質押額度得隨時因本行之授信政策而調整，如有調整本行將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於本行網站公告之。如調整後立約人有超過
質押額度者，立約人應立即以現金償還超過部分，或增加定存設質以補足超額之額度。如經通知後第7個工作日(含)起仍未清償時，
本行即有權依第6點約定處理。另外外匯市場變動激烈時，本行得暫停辦理。

6.擔保維持率：
(1)質押擔保維持率應維持120%以上。如有不足，申請人於接獲本行通知後，應於規定期間內補足應繳差額或增加定存設質，如經通
知後仍未補足時，本行即有權依第7點約定處理。本行得依本行授信政策調整擔保維持率及決定擔保維持率不足時應補足差額之計
算。如本行認為有調整擔保維持率之必要，本行將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於本行網站公告之。

(2)償還超額款項範例：客戶林先生於7月1日將其名下10萬美元，質押擔保新臺幣借款 (匯率新臺幣31.5元兌換1美元)，成數為設質定
存之80%，其質押額度上限為新臺幣252萬元(10萬美元*31.5*80%)。假設7月5日林先生已動用新臺幣252萬元，依前一日匯率新
臺幣31.25元兌換1美元計算，其質押額度上限降至新臺幣250萬元(10萬美元 *31.25*80%)，因此產生新臺幣2萬元超額使用。林先
生應於當日償還超額款項或增加定存設質，避免產生超額利息。 

7.還款及加速條款：
(1)任何時候申請人已動支之額度及未清償之應付利息合計不得逾相關之質押額度，如發生違反前述情形且經本行通知後未在規定期
限內償還超額款項時，申請人所有質押金額視為全部到期，本行並得逕將設定質權之定存存款抵銷沖償質押利息後再行沖償本金，

如有不足，申請人應立即清償，並授權本行得自申請人開立於本行之各存款帳戶(不論種類及幣別)中逕行扣抵之，抵扣順序依次為
同幣別活存，他幣別活存(順序為活存利率低至高) ，他幣別定存(順序為定存利率低至高) ，並以對帳單方式通知申請人。

(2)申請人於動支使用質押額度後，得隨時清償，並自本行入帳時發生清償之效力。
(3)申請人如欲提領、解除質押之定存或取消質權之設定，應先償還尚未清償之本金、利息及其他應付費用。
(4)如有下列任一情形發生時，申請人立即喪失期限利益，質押債務即視為立即全部到期，本行無須另行通知或催告，本行得逕向申
請人請求清償全部質押債務：

‧發生本行認為足以影響申請人償付能力之事故或立約人受破產宣告、禁治產宣告、申請人之財產將或已被查封、強制執行、假

扣押、假處分、受行政執行或其他司法處分、行政處分之制裁或執行時。

‧申請人死亡之時。

‧申請人所簽發之票據發生退票或票據交換所宣告申請人為拒絕往來戶、或有不能履行其主債務、保證或其他一切債務之虞時。

‧申請人未依約清償其對本行之債務，或發生其他違反總約定書所應遵守之事項時。

‧申請人未依約履行其對他人之其他各項債務時。

‧申請人提交本行之身分證明或其他文件內容有不實或隱匿之行為或其他違反誠信之事項經本行查覺時。

‧申請人有利用設質定存，質押額度或質押帳戶從事不法或有違公序良俗之活動，經本行查覺者。

(5)申請人設質予本行之所有定期存款，不論其提供先後，均係申請人對本行現在與過去所負尚未清償，及將來所負之一切債務（包
括本金、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墊款及任何應付費用）之總擔保；且處分擔保物所得之款項，其抵充或抵償之債務內容及先

後順序均在法律允許之範圍內由本行自行決定之。

註1：當日額度上限依設質定存金額乘以前一日結帳匯率，再乘以80%計算，若有超額動用部份另計收超額利息。
註2：質押額度之超額利率年利率，按本行所定之質押年利率加計3.2%計算之。

定存幣別 借款幣別 額度上限 利率

外幣 新臺幣
設質定存
金額之80% 依新臺幣定存牌告6個月期年利率加碼1%


